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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政办函〔2026〕4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修订《朔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市级统筹办法》部分条款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及驻朔

各有关单位： ​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相关政策，完善公

务员医疗补助筹资运行机制，明确待遇标准，经市政府第 55 次

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对《朔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朔州市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办法>的通知》（朔政发〔2018〕40

号中第二章基金征缴第七条、第九条进行修订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修订内容

（一）原第二章第七条修订为：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

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意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00〕37 号）文件精神，公务员医疗补助的筹资水

平应本着“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”的原则，市本级在职人员医

疗补助筹资基数与基本医疗保险执行统一的筹资基数，根据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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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发展水平、医疗补助支出情况和医疗补助基金结余情况等因

素由市医疗保障局与市财政局每三年全面评估调整一次，逐步

消化结余基金。市本级在职人员医疗补助筹资基数按上年度个

人工资收入 0.5%筹集；退休人员按照 32.5 元/人·月，按月定

额筹集。

市本级机关、参公事业单位、全额和差额（预算 60%）事业

单位的在职和退休人员，医疗补助经费由市财政列入参保单位

年度预算，由参保单位按规定与基本医疗保险费一并申报缴纳。

市本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人员医疗补助缴费自

行筹集；中央和省驻朔机关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人员医疗补

助缴费，根据管理权限，按原资金来源渠道筹措。

（二）原第二章第九条修订为：大病补充医疗保险（即大

额医疗费用补助，下同）筹集标准，由市医疗保障局与市财政

局根据上年度全省在职职工社平工资总额，结合我市经济发展

水平、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支出情况和基金结余情况等因素进行

确定。由用人单位在每年 11 月底前一次性缴纳（含退休人员）。

按照公务员医疗补助与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（职工大病

补充医疗保险）不重复享受的规定，市本级享受公务员医疗补

助人员均不再享受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。

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人员，对超过年度基本医保统筹基金

最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，由公务员医疗补助给予公务员大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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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费用补助报销。报销政策参照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1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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